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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及委任獨立財務顧問

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獨立財務顧問

榮  高  金  融  有  限  公  司

茲提述勵時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日之公告，內容
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建議股本重組、建議進行供股及建議更改每手買賣單位（「該公
告」）。除非文義另有界定，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（即余俊敏先生、鍾維立先生及段白麗女士）
組成之獨立董事委員會已告成立，以就供股條款是否公平合理及符合本公司及股
東整體利益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，並就如何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投票向獨立股東提
供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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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獨立財務顧問

董事會亦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，榮高金融有限公司（一間經證監
會批准可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從事第1類（證券交易）及第6類（就機構融資提供意
見）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）已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，以就供股條款是否公平合
理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。獨立財務顧問之委任已獲獨立董事委
員會批准。

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意見函件，以及獨立董事委員會致
獨立股東有關供股之推薦意見函件將載於通函內，預期本公司將於二零二四年
十二月二十七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通函。

承董事會命 

勵時集團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  

梁艷煌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梁艷煌先生及楊淅先生；及三名獨立非
執行董事余俊敏先生、段白麗女士及鍾維立先生。


